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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財審報字第 10002243 號

統一亞太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鑒：

統一亞太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民國99及 98年 12月 31日之淨資產價值報告書及投

資明細表，暨民國 99 及 9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淨資產價值變動表，業經本會

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階層之責

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

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

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

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

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有關法令、「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統一亞太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民國 99 及 98 年 12 月 31 日之淨資

產，暨民國 99 及 9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營運成果及淨資產價值之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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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簽證文號 (82)台財證(六)第 39230 號：

(81)台財證(六)第 33095 號

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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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一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統 一 亞 太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基 金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99 及 98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一、成立及營運

(一)統一亞太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係依據中華民國政府有關法令規定，於民國 89

年8月7日經核准成立之在國內募集並投資於國內外有價證券之開放式股票

型基金。

(二)依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經理公司應將本基金投資於國內外之有價

證券，並應依下列規定進行投資：

1.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之上市及上櫃股票、台灣存託憑證、公司債(含可

轉換公司債、次順位公司債)、政府公債、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

承銷股票、上市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受益憑證、指數股票型基金

(Exchange Traded Funds)、台灣存託憑證、經金管會核准於國內募集發

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及其他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封閉型不動產

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及依金融資產證券化

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

2.本基金投資之外國有價證券，主要為在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泰國、

馬來西亞、印尼、大陸地區、印度、越南、紐西蘭、澳洲等地區證券集中

交易市場交易之股票或債券。

3.本基金債券投資亦包含經慕迪投資服務有公司(Moddys Investors

Service)或史丹普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評等為 A 級於日本、

韓國、香港、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大陸地區、印度、越南、

紐西蘭、澳洲交易之債券。

4.日本店頭市場(JASDAQ)、韓國店頭市場(KOSDAQ)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上

述國家店頭市場之股票(含承銷股票)、受益憑證、指數股票型基金

(Exchange Traded Funds)、基金股份、投資單位(含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受益證券)或存託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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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後：

1.投資於股票總金額不低於淨資產價值之 70%。

2.投資於外國有價證券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淨資產價值之 60%，且最高不得

超過淨資產價值之 90%。

惟依經理公司專業判斷，在特殊情況下為保障受益人之權益者，得不受前述

比例之限制。

(三)本基金不定存續期間，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

滿。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

即通知全體受益人、保管機構及主管機關終止證券投資信託契約。

(四)本基金由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經理公司，保管機構原為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信託部，自民國 99 年 5 月 20 日起變更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

託部；國外受託保管機構為香 港 商 香 港 上 海 滙 豐銀 行股 份 有 限公 司 。

(五)依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本基金之投資收益全部併入基金資產，不

另行分配。

二、主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有關法令、「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

處理準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主要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一)外幣交易事項

1.本基金以新台幣為記帳單位，外幣交易按交易日之即期匯率折算成新台幣

入帳，其與實際收付時之兌換損益，列入已實現兌換損益。

2.期末就外幣貨幣性資產或負債餘額，按資產負債表日之即期匯率評價調

整，因調整而產生之兌換損益，列入未實現兌換損益。

3.本基金國外資產淨值之換算方式，美金按台北外匯交易市場於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計算日美金與新台幣收盤匯率換算為新台幣。美金以外之外幣，按

計算日台北時間下午四時至四時三十分路透社所提供之全球外匯市場成

交價格為準，如計算日當日無法取得路透社所提供之成交價格者，以彭博

資訊所提供之資訊代之，如均無法依前述規定取得者，以路透社所提供之

最近買賣中價為準，先換算為美金，再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日台北外

匯交易市場美金與新台幣收盤匯率換算為新台幣。但本基金資產之匯入匯

出，應以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基金保管機構實際之匯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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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 票

1.係採交易日會計，於成交日按實際取得成本入帳；成本之計算採移動平均

法，以售價減除成本列為已實現資本利得或損失。

2.本基金對所投資國內上市及上櫃股票之價值，係分別以淨資產價值計算日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格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等

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計算基礎；若上市或上櫃股票在該日無收盤

價格，則以最近之收盤價格計算。收盤價格與成本間之差異，帳列未實現

資本利得或損失。

3.本基金對所投資之國外上市及上櫃股票之價值，係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券集中交易市場及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之收

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易者，依序以經理公司洽商國外受託保管銀行或

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值為準。收盤價格以即期匯率換算之約當

新台幣價格與成本間之差異，帳列未實現資本利得或損失。

4.取得上市及上櫃股票之現金股利於除息日列為當期收入；取得盈餘轉增資

及資本公積轉增資配發之股票則於除權日註記增加之股數，並重新計算每

股成本。

(三)附買回債券

係採交易日會計，於成交日按實際取得成本入帳；續後評價以買進成本加計

至計算日止以買進成本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其與約定買回價格

間之差額，按權責基礎帳列利息收入。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

損，應認列減損損失。

(四)期貨契約交易

採交易日會計，因期貨買賣契約而繳交之交易保證金以成本入帳，並以淨資

產價值計算日之期貨交易市場結算價格為準，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帳列期

貨交易保證金之增減變動及未實現資本損益。未實現資本損益於平倉處分時

轉列為已實現資本損益。

(五)會計估計

本基金於編製財務報表時，業已依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相關法令及中華民國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對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或有事項，作必要之衡

量、評估與揭露，其中包括若干假設及估計之採用，惟該等假設及估計與實

際結果可能存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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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係人交易

(一)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關 係 人 名 稱 與 本 基 金 之 關 係

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投信)

本基金之經理公司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統一證券) 對統一投信採權益法評價之投

資公司

統一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統一證券

－香港)

統一證券之子公司

(二)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經 理 費

99 年 度 98 年 度

統一投信 $ 13,112,450 $ 8,020,025

2.證券經紀商手續費

99 年 度 98 年 度

統一證券 $ 247,639 $ 187,973

統一證券-香港 909,518 562,623

$ 1,157,157 $ 750,596

證券經紀商手續費係委託買賣股票所支付之手續費，列入股票買進成本或

作為股票賣出價款之減少。

3.應付經理費

99年 12月 31日 98年 12月 31日

統一投信 $ 1,394,313 $ 848,620

四、銀行存款

9 9 年 1 2 月 3 1 日 9 8 年 1 2 月 3 1 日

幣 別 原 幣 金 額 新 台 幣 金 額 原 幣 金 額 新 台 幣 金 額

活期存款

新台幣 $ 55,425,257 $ 17,583,106

美 金 USD 155,684.98 4,727,841 USD 172,668.69 5,530,578

港 幣 HKD 63,045 246,279 －

印尼盾 IDR 15,714,288 52,994 －

印度盧比 INR 640,000.08 433,623 －

$ 60,885,994 $ 23,11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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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理費及保管費

依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本基金應給付經理公司及保管機構之報酬，係

分別按基金每日淨資產價值，依年費率 1.75%及 0.26%逐日累積計算，但除本基

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之特殊情形（參閱附註一(二)）外，投資於股票之總金

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70%部分減半計收經理費。

六、所得稅費用

(一)國內：

依財政部發佈之相關函令規定，信託基金之信託利益，未於各項收入發生年

度分配予受益憑證持有人者，以信託基金為納稅義務人扣繳之稅額，不得申

請退還，應俟實際分配時，以其扣繳稅款為受益人之已扣繳稅款；如附註一

所述，本基金之收益不分配，故本基金被扣繳之稅額不得申請退還，帳列費

用科目。

(二)國外：

本基金投資國外證券之股利及利息收入所需負擔之所得稅，均由給付人依所

得來源國稅法規定予以扣繳並以稅後淨額入帳。

七、衍生性金融商品資訊之揭露

(一)本基金從事期貨契約交易，主要係為規避未來證券市價變動所造成之風險。

(二)本基金民國 99 年度未從事期貨契約交易，民國 98 年度因從事期貨契約交易

所產生之已實現損失為$4,376,000，帳列「已實現資本損益」科目項下；截

至民國 99 及 9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基金均無未平倉之期貨契約交易。

八、財務風險控制及避險策略

(一)財務風險控制

本基金所從事之風險控制及避險策略採用全面風險管理與控制系統，以辨認

並有效控制本基金所有風險(包含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及作業風險)。本基金

定期考量貨幣暴險、風險部位和經濟環境等因素，進行適當的資產配置，並

藉由資訊系統控管投資部位，以管理市場風險。

(二)避險策略(財務避險)

本基金之避險策略係以達成能夠規避大部分市場價格風險為目的。本基金以

與被避險項目公平價值變動呈高度負相關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作為避險工

具，並做定期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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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大財務風險資訊

(一)市場風險

本基金主要持有之金融資產為國內外上市及上櫃公司股票等，故股價及匯率

變動將使投資產生價值波動。本基金之持有部位均透過限額管理及停損等管

理機制，以控管市場風險。

(二)信用風險

因本基金從事之股票交易主要係透過集中交易市場下單交易，應無重大之信

用風險。

(三)流動性風險

本基金投資之股票均具活絡市場，預期可輕易在市場上以接近公平價值之價

格迅速出售，不致有重大之流動性風險。

(四)利率變動之現金流量風險及公平價值風險

本基金經評估並無重大利率變動之現金流量風險及公平價值風險。


